
    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料給付規定修正對照表    附件2 

給付規定分類碼：A226-1 

(自115年6月1日生效) 

修正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說明 
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 

一、 限未滿19歲之兒童。 

二、 具診斷明確之先天性心臟病患

者(ICD-10-CM：Q20、Q21、

Q22、Q23、Q24、Q25、Q26、

Q27)。 

三、 腎上腺靜脈抽血術(ICD-10-

CM：D35、E26.0)。 

四、 出血栓塞(ICD-10-CM：

D17.71、D69.9、I97.6、K25、

K26、K91.84、K92.0、K92.1、

K92.2、O72、R04.2、S15.0、

S30、S31、S32、S33、S34、

S35、S36、S37、S38、S39、

T80、T81、T81.535A、T82、

T83、T84、T85、T86、T87、

T88)。 

五、 腫瘤手術前栓塞(ICD-10-CM：

C41.2、C79.5、D16.6、D21.9、

D32.1、D32.9、D33.7、

D33.9、D44.6、D48.9、

D49.7)。 

六、 疼痛栓塞(ICD-10-CM：G89.2、

M25.5、M65、R52)。 

七、 動脈瘤栓塞(ICD-10-CM：I70、

I71、I72、I73、I74、I75、

I76、I77、I78、I79)。 

八、 動靜脈畸形及廔管(ICD-10-

CM：I28.0、I77.0、Q25.72、

Q27.30、Q27.39)。 

九、 淋巴系統栓塞(淋巴漏) (ICD-10-

CM：I89.8、I97.89)。 
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 

一、限未滿19歲之兒童。 

二、肝癌腫瘤栓塞、腎上腺

靜脈抽血術、顱內介入血

管攝影。 

修訂給付規

定。 



修正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說明 

十、 動靜脈攝影(ICD-10-CM：

C22.0、C22.1、C76.0、C78.7、

E11.621、G89.2、I73.9、I74、

I77.7、I77.9、I82、I87.1、

K76.6、M25.5、M65、R52、

Z49.01、Z99.2)。 

十一、 經皮穿刺引流(ICD-10-CM：

J85、J86、J90、J91、K60、

K61、K65、K72、K80、

K83.0、K83.1、K83.2、

K83.3、K85、K91、L03、

L76、N13.30、N15.1、N32.4、

N49、N70、N73、N76、N99、

R17、R39.0)。 

十二、 引流管置換(ICD-10-CM：

J86.9、K65.1、K68.1、K85、

K86、N13.1、N13.5)。 

十三、 胃造口術(ICD-10-CM：

C15、C76.0、K31.84、

K56.60、K63.1)。 

十四、 血管內異物移除(ICD-10-

CM：T81.505、T81.597)。 

十五、 血管整形術(ICD-10-CM：

I70.1、I70.21、I70.22、I70. 

23、I70.26、I70.8、I77.3、

I87.1、I87.2、I87.3、K55.0、

K55.1、T82.858)。 

十六、 肝門靜脈體靜脈分流術(ICD-

10-CM：I85.01、I86.4、

K70.2、K70.3、K70.30、

K70.31、K74.1、K74.2、

K74.3、K74.4、K74.5、

K74.6、K74.60、K74.69)。 

十七、 神經血管診療包括頭頸部或

脊椎神經系統相關血管之介入

血管攝影與介入治療(ICD-10-

CM：C00、C01、C02、C03、



修正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說明 

C04、C05、C06、C07、C08、

C09、C10、C11、C12、C13、

C14、C30、C30.0、C31、

C31.0、C31.1、C31.2、C31.3、

C31.8、C31.9、C32、C32.0、

C32.1、C32.2、C32.3、C32.8、

C32.9、C69、C70、C71、

C72、E22、E24、I60、I61、

I62、I62.03、I63、I65、I66、

I67、I67.0、I67.1、I68、I69、

I80、I81、I82、I83、I85、

I86、I87、I88、I89、Q28.2)。 

 


